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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
號2-3樓
承辦單位：體育及衛生保健科
承辦人：鄭珮秀
電話：07-7995678#3101
傳真：07-7406596
電子信箱：asnoopy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岡山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1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健字第115337041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函復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

學生及教保服務機構幼兒團體保險（下稱學生團體保險）

醫療保險金理賠限制及強制投保相關疑義案，請學校加強

宣導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5年5月14日臺教國署體字

第115004426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案依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及教保服務機構幼兒團

體保險條例」（下稱保險條例）第8條規定，學生團體保險

之保險金額、給付責任、給付範圍、各項給付項目內容與

給付金額、醫療保險金起賠金額與給付限額等，經保險費

審議會審議並通過後，送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，合先敘

明。

三、有關醫療保險金起賠金額新臺幣500元之規定，係依保險條

例第8條規定，委請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參考108至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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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學年度期間相關學生團體保險理賠數據精算，並依保險

費審議會審議結果訂定，其係為使有限之保險資源集中於

傷病或意外傷害事故之醫療支出，避免因小額理賠造成理

賠金額低於申請成本感受，另掛號費及診斷書等費用屬行

政規費性質，非屬實際醫療處置支出，目前仍維持列為除

外責任之一。

四、有關投保對象部分，依保險條例第7條規定，學生及幼兒均

應參加學生團體保險為被保險人，此乃政策性保險具強制

投保原則，旨在確保所有學生及幼兒皆能納入學生團體保

保險之保障。

五、請學校協助學生申請團體保險理賠時，應充分告知醫療保

險金起賠金額新臺幣500元之規定、除外責任項目及政策性

保險具強制投保原則，以避免學生團體保險理賠衍生爭

議。

六、國泰人壽保險股份公司於官網設有「學保專區」，就學生

團體保險之申請方式及資格、相關表單下載及相關法規，

均有明確說明及介紹，並有各項表單供學生及家長下載；

設有免費客服專線 0800-036-567，如學生或家長就相關學

生團體保險申請程序有不瞭解之處，皆可致電客服專線，

有專人說明與服務。

正本：高雄市國立高中職、私立高中職、本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(全)、明陽中學、高雄
日僑學校、財團法人高雄美國學校、高雄馬禮遜美國學校、道明外僑學校、高雄
韓國學校、本局所屬公私立幼兒園(全)、高雄市立大寮幼兒園、高雄市立鳥松幼
兒園、高雄市立路竹幼兒園、高雄市立前金幼兒園、高雄市立裕誠幼兒園

副本：李議員雅靜服務處、本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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